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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/2026学年第二学期
学生评教与教师评学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落实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质量保障理

念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，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和满意度，

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高，根据《温州医科大学本科生评

教工作管理办法》《温州医科大学教师评学管理办法》文件

要求及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就做好 2025/2026学年第

二学期学生评教与教师评学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教学发展中心负责全校学生评教与教师评学的组

织和管理工作，负责教学评价系统的建设、维护与优化，实

时监控评价工作进行情况，对全校评价结果进行汇总统计，

并形成分析报告。

（二）各学院（部）负责本单位学生评教与教师评学的

组织、宣传、过程监控以及本单位评价结果的汇总和反馈，

保证学生、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评价工作。

二、评价范围及时间

（一）评价范围：本学期开设的所有本科课程（含选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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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）。

（二）评价时间：学校要求结课即评，学期开始即开展

学生评教与教师评学工作。本学期评价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6

年 3月 2日 8:00—7月 14日 0:00。

三、参评人员

（一）学生评教：全体本科学生（含留学生）、全体学

生教学信息员；

（二）教师评学：本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全体一线教师。

四、评价要求

（一）基本要求：参评师生要本着对学校教学质量负责、

对自身负责的态度参加评价工作，客观、公平、公正地对待

评价工作，维护该项工作的严肃性、权威性，保证评价结果

的可信度。参评师生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实际教学水平及效

果，实事求是进行评分，不许代替他人进行评价。评价需在

一定时间范围内及时完成。

（二）学生评教

1.学生教学信息员评教：学生教学信息员应及时收集日

常教学过程中的有关信息和所在班级学生对教学的合理化

要求和建议，于每次课堂教学结束之后通过评价系统填写意

见建议。低分意见须填写客观、真实的评分理由。

2.全体学生评教：全体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全部授课教师

进行评价。评价系统将根据课程教学进度与课程授课教师结

课情况向学生发送教师结课评教通知，学生应及时对已结课

教师进行评教。低分意见须填写客观、真实的评分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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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生留言板：全体学生可通过评价系统中的“学生留

言板”功能，对本学期全部授课教师教学情况进行随机评价。

学生可在当前学期内任意时间，根据授课教师课堂教学情况

及自身学习情况，提出合理意见建议，为教师改进教学质量

提供参考，作为学生信息员评教工作的补充。学生使用“学

生留言板”功能须做到客观公正，留言以关注改进完善教与

学等内容为主。

学生评教具体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详见附件 1。

（三）教师评学

授课教师应对所授课程班级学习情况进行评学。教师可

通过评价系统，在课堂教学结束第二天起，对已授课程班级

进行评学并填写评学意见。

教师评学具体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见附件 2。

五、评价结果运用

（一）学生评教结果是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之

一，并为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及各类评优评奖等提供数据参考。

学生评教结果由学生教学信息员评教成绩与全体学生评教

成绩两部分按一定比例组成。

（二）教师评学结果对于各教学单位及时了解掌握学生

课堂学习状态、进展、变化和效果等情况，为后续调整教学

与管理工作策略，促进教学发展提供数据参考。教师评学结

果也将作为学生班级评奖评先的参考依据之一。

（三）评教、评学对促进学校内涵建设，提升人才培养

质量起着重要监督促进作用，教学发展中心将定期通过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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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、教学例会、微信推文等途径通报评学评教工作的总体

情况及各学院落实评学评教工作情况。

（四）各教学单位应组织教师对教学质量和效果进行及

时总结，针对学生评教反馈的问题及教学存在的不足进行反

思和整改，并向教学发展中心进行反馈，实现学校教学质量

监控的闭环管理与持续改进。

（五）各学生管理单位应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及时总结，

针对教师评学反馈的问题及学风建设方面不足进行反思和

整改，并向学生所在学院进行反馈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为保证评价的公平公正，参与评价人员的个人信

息都将进行保密处理，评价分数与评价意见通过匿名方式进

行反馈。

（二）请各学院（部）做好评价系统二级账号的管理与

维护工作，保障参评人员的权益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陈小燕，联系电话：18668261369。

附件：1.学生评教操作流程与注意事项

2.教师评学操作流程与注意事项

教学发展中心

2026 年 2 月 27日


